
附件1

国家园林县城评选标准和责任分解明细表

	序号
	目标
	指标
	指标释义
	指 标 类 型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责任单位

	1
	一、生态宜居


	城市绿地率（%）


	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面积（km2）占建成区面积（km2）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0%；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和城市绿地率均达标得7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1个（含）百分点以内得5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1—2个（含）百分点得3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达标，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2—3个（含）百分点得1分。

城市各城区最低值不达标或城市绿地率较达标值低3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园林中心



	2
	
	城市绿化覆盖（%）


	绿化覆盖率：建成区内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

乔灌木所占比率：建成区内乔灌木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建成区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的百分比。
	底线

指标


	①≥41%；

②乔灌木占比≥60%
	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乔灌木占比均达标，得7分。

城市绿化覆盖率或乔灌木占比两项中任何一项不达标，不得分。
	

	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建成区内城区人口人均拥有的公园绿地面积（m2/人），其中毗邻建成区能够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游憩的公园可纳入统计。
	底线

指标


	≥12m2/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均达标，得7分。
	县园林中心

县公安局



	4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km2）占居住用地总面积（km2）的百分比。，其中5000m2及以上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按 500米

服务半径测算；400—5000m2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按300米服务半径测算。
	底线

指标


	≥85%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标，得7分.
	县园林中心

	5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城市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即建成区内绿道两侧1公里服务范围（步行15分钟或骑行5分钟）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占总居住用地面积的百分比。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km/万人），即建成区内1万名城区人口拥有的绿道长度（km）。
	导向

指标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1.0公里；服务半径覆盖率≥60%。
	6分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达标得3分。

较达标值低0.1公里（含）以内得2分。

较达标值低0.1—0.2公里（含）得1分。

较达标值低0.2公里以上不得分。

服务半径覆盖率达标得3分。

较达标值低2个百分点（含）以内得2分。

较达标值低2—5个百分点（含）得1分。

较达标值低5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6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个

/10万人）
	建成区内每10万名城区人口拥有的综合公园个数（个/10万人）。其中，大于等于50万人口城市，综合公园面积应大于10公顷；小于50万人口城市，综合公园面积应大于5公顷。
	导向

指标
	≥1个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达标得5分。

较达标值低0.1个（含）以内得4分。

较达标值低0.1—0.2个（含）得3分。

较达标值低0.2—0.3个（含）得1分。

较达标值低0.3个以上不得分。
	

	7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建成区内组团之间净宽度不小于100米的生态廊道长度与城市组团之间应设置净宽度不小于100米的生态廊道长度比率。
	导向

指标
	达标
	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 100%得 5 分。

达标率 90（含）—100%得 4 分。

达标率 80（含）—90%得 3 分。

达标率 70（含）—80%得 2 分。

达标率 60（含）—70%得 1 分。

达标率低于 60%不得分。
	县住建局

	8
	
	城市生物多样性达标率（%）


	近三年新建、改建绿地中乡土适生植物应用面积占新建、改建绿地面积比例大于80%；

具备连续三年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
	导向

指标
	达标
	乡土适生植物应用比例达标得 2 分。

较达标值低 2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2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达标得 2 分。

连续监测 2 年得 1 分。

连续监测少于 2 年不得分。
	县林业局

	9
	二、健康舒适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建成区内城市次干路、支路的林荫路长度（km）占城市次干路、支路总长度（km）的百分比。
	底线

指标


	≥70%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达标得 7 分，不达标,不得分。
	县住建局

	10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
	建成区内道路绿化达到《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的长度（km）占城市道路总长度（km）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80%
	城市道路绿化达标率达标得 5 分。

较达标值低 1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4 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 3 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住建局

	11
	
	立体绿化实施率（%）
	建成区内实施立体绿化的项目数

量（个）占项目总数量（个）的百分比。（主要评价近三年新建、改建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交通设施项目实施立体绿化情况，评价项目为已通过竣工验收项目。）
	导向

指标
	≥10%
	立体绿化实施率达标得 5 分。

较达标值低 1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4 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 3 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住建局

	12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 达标

率（%）
	即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单位）的数量（个）占建成区内居住区（单位）总数量（个）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50%
	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得 6 分。

较达标值低 0—1 个（含）百分点得 5 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 4 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 3 分。

较达标值低 3—4 个（含）百分点得 2 分。

较达标值低 4—5 个（含）百分点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5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住建局

	13
	三、安全韧性
	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
	即建成区各类绿色空间和水域总面积（km2）占建成区总面积（km2）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43%
	建成区蓝绿空间占比达标得 5 分。

较达标值低 0—1 个（含）百分点得 4 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 3 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自然资源局

县住建局

	14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
	建成区达到《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导则》设施要求的防灾避险绿地数量（个）占纳入城市防灾避险体系全部防灾避险绿地数量（个）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防灾避险绿地设施达标率达标得 5 分。

达标率 95（含）—100%得 4 分。

达标率 90（含）—95%得 3 分。

达标率 85（含）—90%得 1 分。

达标率低于 85%不得分。
	县防震减灾

中心

	15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
	建成区内实施保护的城市湿地面积（km2）占建成区内城市湿地总面积（km2）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城市湿地保护实施率达标得 5 分。

较达标值低 1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4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3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1分。

较达标值低 3
	县精卫湖湿地公园发展中心

	16
	四、风貌特色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
	按照公园名录和保护要求实施保护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数量（个）占纳入名录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总数量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建立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名录得 2 分。

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保护率达标得 2 分。

不达标,不得分。
	县文旅局

	17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率（%）
	建成区内受到保护的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棵）占建成区内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总量（棵）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制定并实施古树名木和后备资源保护措施得 2 分。

古树名木和后备资源保护率达标得 2分。

不达标，不得分。
	县林业局

	18
	
	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
	园林绿化工程中持证人员数量（人）占该工程技术工种上岗人员总数量(人）的百分比。
	导向

指标
	100%
	国家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工持证上岗率达标得4 分。

较达标值低 1 个（含）百分点以内得 3 分。

较达标值低 1—2 个（含）百分点得 2 分。

较达标值低 2—3 个（含）百分点得 1 分。

较达标值低 3 个百分点以上不得分。
	县人社局


附件2

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材料内容与要求

	序号
	基础资料内容
	要  求

	1
	城市（县）地形图
	图件格式：dwg格式

图件比例尺：1:5000或1:10000

地形图范围大于城市建成区范围

涉密地形图应进行脱密处理

	2
	城市（县）及建成区范围图
	建成区是城市（县）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城市建成区界限的划定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不能突破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范围，且形态相对完整。

城市及建成区范围图纸一式两份，直辖市由市人民政府加盖公章，其他城市需同时由市人民政府和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图件底图：总体规划图

	3
	建成区面积、

人口说明
	城市（县）各城区的建成区面积，以及各城区建成区内的城区人口和暂住人口数量纸质说明材料；一式两份。

直辖市由市人民政府加盖公章；其他城市需同时由市人民政府和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4
	城市（县）土地用地分类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土地用地分类图，并有明确坐标。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JPEG格式。

	5
	城市（县）绿地系统 规划（文本及附件图集）
	经审批、正在实施的《城市（县）绿地系统规划》。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JPEG格式。

	6
	城市（县）步行道、自行车道、林荫路位置图
	包括步行道、自行车道、林荫路位置分布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JPEG格式。

	7
	城市（县）绿线位置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绿线位置及范围，并有明确坐标。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件格式：dwg或JPEG格式。

	序号
	基础资料内容
	要  求

	8
	城市（县）蓝线位置图
	城市划定并公布的蓝线位置及范围，并有明确坐标。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9
	建成区内公园绿地分布图
	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标明各类公园绿地名称、位置及面积。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0
	建成区历史文化街区位置及分布范围图（如有，需提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图

图件底图：城市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1
	建成区内2002年（含以来新建改建居住区（小区））位置及分布范图
	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同时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2
	建成区内园林式居住区（单位）位置及分布范围图
	同时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3
	建成区内规划防护绿地位置及分布范围图
	如绿地系统规划中已明确，可不另报。

同时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4
	建成区内主次干道位置分布图
	同时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5
	建成区古树名木分布图（如有需提供）
	同时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16
	建成区内受损弃置地位置图（如有需提供）
	同时图件底图：城市（县）地形图

提交纸质及电子文件，电子图格式：dwg或JPEG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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